
新北市立三峽幼兒園  學年度第 學期第  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(第 次招考)報名
表 
編號： ​ ( 由本園編號 )​ ​ 年​ ​ 月​ 日 

姓名 
 英文姓名 

(姓氏在前) 
 性 

別 
  

 
請

貼

照

片 

國民身
分證統 
一編號 

 
出生日期 

 

護

照

號

碼 

 外國國籍 
(如無外國

國籍，請註

明「無」) 

 

通

訊

處 

戶籍地  
電
話
號
碼 

住宅： 

 
手機： 

現居住所  

電子信箱  

學​ 歷 

學校名稱 院系科組 修業年限 畢

業

結

業

肆

業

教育程度 
(學位) 

證書日

期文

號 
起(年、月) 迄(年、月)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工​ 作​ 經​ 歷 
服務機關(構) 職稱 服務期間 服務證明書名稱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外​ 國​ 語​ 文 
語文類別 分數／等級 證書字號 備註 

    
    
    

專​ 長 
專長 
項目 

證照 
名稱 

生效日期 
證件日期文號 認證 

機關 
專長 
描述 年 月 日 

        



        
        

自​ 傳 
 

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注​ 意​ 事​ 項 

一、請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(通訊報名不予受理) 
二、應繳證件及資格必須齊全、符合，否則不受理報名。

三、地址及聯絡電話請填寫清楚，以利聯絡事宜。 
四、持外國學歷證件者，畢業學校應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，

應有駐外單位查證屬實公文，教育專業科目及專門科目並經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達教育部規定標準，且有正式公文證明者

及出入境記錄影本，否則不予受理報名。 
五、有關證件以原始證件為準，驗畢發還，留存影印本。 

繳​ 交​ 證​ 件 

□國民身分證正本(驗畢發還留影本)及影本一份 
□畢業證書(驗畢發還留影本)及影本一份 
□切結書 
□委託書(親自報名者免附) 
□基本救命術訓練 8 小時以上證明 
□符合簡章十、甄選資格之一證明文件 
□其他​  

報名者簽章： 

資格審查：□合格​ □不合格​ 審核人簽章： 

註：1.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長。 
2.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甄試/考試之目的進行蒐



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

新北市立三峽幼兒園  學年度第  學期第  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(第​ 次招考)切
結書 

本人​ ，切結下列情事 (請逐一勾選) ， 並同意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授

權有關機關查證： 

□無以下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2 條、第 13 條或第 14 條規定不能任教保服務人

員情事之一： 

一、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剝削或虐待兒童行為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

未結案。 

二、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損害兒童權益情節重大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
三、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，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諮詢相關專科

醫師二人以上，認定不能勝任教保工作 

四、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。 

□同意於起聘日起 3 個月內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34 條規定繳交基本救命術訓 

練 8 小時以上證明文件。 

本人如有以上切結不實，同意取消錄取資格及無條件解聘，並願負刑事及民

事責任。 

 
此​ 致 

新北市立三峽幼兒園 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   

出生日期:​ 年 月 日 
 

戶籍地址: 
   

聯絡電話: 
   

中​ 華​ 民​ 國 
 

年 月​ 日 

*本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

新北市立三峽幼兒園 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(第​ 次招考)報
名委託書 

 
立委託書人​ ​ 因□出國□重病□其他（​ ）

確實無法親自報名 貴園 113 學年度第 4 次契約進用代理教保員甄選，特委

託 (​ ）君代為辦理報名手續。 

 
此​ 致 

 
新北市立三峽幼兒園 

 
 

委 託 人： 
住  址： 

電  話： 
(簽章) 

 
 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 

受 委 託 人： 
住   址： 

電   話： 
(簽章) 

 
 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 
 
 
 
 
 



 

 
中​ 華​ 民​ 國​ 年​ 月​ 日 

 
 
 
附註：原因請於□中以ˇ方式填寫，原因為其他者，請於（​ ）中填明原因。 
 


